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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
举。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对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应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人（含职工董事 1人）、独立董事 3人。

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戴继锋先生、邢占飞先生、

王林丛先生、王彦华先生、吴巴特尔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职
工董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董事会提名班均先生、秦桂森先生、郑海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

本次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均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不存在证券交易
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等要求，且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提名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班均先生、秦桂森先生均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郑海春先
生未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三位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董事候选人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任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拟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将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为确保董
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与职责。

公司对第九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戴继锋，男，197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董事长，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总
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裁，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戴继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其中66万股为股权激励
限售股份。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1942%的股份，任内蒙
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戴继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侄子，公司九届
董事会董事刘宝龙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女婿，除此之外，戴继锋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戴继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2.邢占飞，男，1973年12月出生，中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副总经济师、投资总监、总会计师、副总裁，公司
监事会主席。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邢占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0.6173%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邢占飞先生与公司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邢占飞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3.王林丛，男，1976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生产管理部部长，内蒙古博源

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阳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林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0.1115%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除此之外，王林丛先生与公司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林丛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

4.王彦华，男，1977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内蒙古伊高化学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部经理，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内蒙古博源银

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项目投资管理部部长、

副总经理。现任内蒙古博源新型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王彦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其中72万股为股权激励

限售股份。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1994%的股份，除此之

外，王彦华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王彦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5.吴巴特尔，男，197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安棚分公司副总工程师，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制造中心总经理、技术中心主任。现任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吴巴特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3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中39.6万股为股权

激励限售股份。除此之外，吴巴特尔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巴特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班均，男，196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土地估价师资格。曾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企业

重组服务高级经理，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

任北京汉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联合领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隆运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班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班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2.秦桂森，男，197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曾任青岛海事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现
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秦桂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秦桂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3.郑海春，男，196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农业推广硕士。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土壤肥料和节水农

业工作站站长、二级推广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土壤肥料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副理

事长，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土壤肥料学科学术带头人。

截至目前，郑海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海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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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担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

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根矿业）考虑到日常经营资金

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40,000万元，期限3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银根矿业其他股东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纳丰投资）和内蒙古纳百川
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川）按持股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银根矿业为公司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注册资本：27,929.6875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年8月9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天然碱开采、加工及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银根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银根矿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93,696.09
1,246,182.14
847,513.95

2025年度（经审计）
615,878.57
168,024.40
138,038.07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251,714.51
1,369,261.82
882,452.69

2026年1-3月份（未经审计）
148,215.26
38,596.23
32,776.9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3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人民币不超过4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为银根矿业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

效措施，从而促进公司的整体长远发展。
2.公司持有银根矿业 70.6464%的股权，对其财务、生产经营、重要人事安排等拥有充分的控制

力。银根矿业部分股东纳丰投资和纳百川按持股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银根矿业为公司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整体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897,046.59万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71.4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796,999.76万元，占公司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63.4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反担保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6-030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1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
月1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4月30日
7.出席对象：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10.00
10.01
10.02
10.03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预计负债、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及核销
资产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戴继锋
非独立董事邢占飞
非独立董事王林丛
非独立董事王彦华

非独立董事吴巴特尔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班均
独立董事秦桂森
独立董事郑海春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2.说明
（1）提案5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戴继锋、刘宝龙、宋为兔、李永

忠、纪玉虎、王彦华、吴巴特尔回避表决，且不能委托其他股东代为表决。
（2）除提案5外以上其他提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

2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公
司现任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作2025年度述职报告。

（4）提案9、提案10为累积投票议案，应选非独立董事5人、独立董事3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
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
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5）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

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无需登记。

（二）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登记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者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

式详见附件2）。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投资者为法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

（三）登记方式：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电子邮件、传真或者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

的扫描件，参会时提供原件)，电子邮件、传真或者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并预留联系电话。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四）登记时间：2026年5月8日9:00-11:30，14:30-17:00。
（五）登记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六）会议联系方式

1.联 系 人：杨祥、禹健雄

2.联系电话：0477-8139898
3.联系传真：0477-8139833
4.电子邮箱：byhg@berun.cc
5.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6.邮 编：017000
（七）会议预期半天，参会人员交通费、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3”，投票简称为“博源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
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合 计

填报
X1 票
X2 票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提案编码表的提案9，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5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5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
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提案编码表的提案 10，采用差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股东可以在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

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 3 位。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
年05月1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累 积 投 票
提案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10.00
10.01
10.02
10.03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预计负债、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戴继锋
非独立董事邢占飞
非独立董事王林丛
非独立董事王彦华

非独立董事吴巴特尔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班均
独立董事秦桂森
独立董事郑海春

备注

√
√
√
√
√
√
√
√
√

应选人数（5）人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301301 证券简称：川宁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6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刘革新先生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拱宸路1号4楼

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7、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84,494,09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72,731,01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763,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4,606,4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2,843,37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8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11,763,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5%。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
及2026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募集资金2025年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1,682,012,695
1,681,982,695
1,682,009,0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121,452

1,682,011,5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123,952
72,087,4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087,452

1,681,831,2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1,943,652
1,681,918,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031,252

1,681,949,195

比例
（%）

99.8527
99.8509
99.8525
96.6692
99.8526
96.6725
96.6236
96.6236
99.8419
96.4309
99.8471
96.5483
99.8489

反对

股份数（股）

2,316,800
2,362,900
2,274,500
2,274,500
2,329,100
2,329,100
2,333,200
2,333,200
2,486,300
2,486,300
2,393,800
2,393,800
2,358,100

比例（%）

0.1375
0.1403
0.1350
3.0487
0.1383
3.1218
3.1273
3.1273
0.1476
3.3326
0.1421
3.2086
0.1400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64,600
148,500
210,500
210,500
153,400
153,400
185,800
185,800
176,500
176,500
181,400
181,400
186,800

比例（%）

0.0098
0.0088
0.0125
0.2821
0.0091
0.2056
0.2490
0.2490
0.0105
0.2366
0.0108
0.2431
0.0111

表决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
通过

/
通过

/
通过

/
通过

/
通过

9.00

10.00

11.00

12.00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向银
行等机构融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发行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票据
池业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681,948,5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060,952
1,676,423,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535,476

1,676,649,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761,476
1,681,961,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2,074,252

99.8489
96.5881
99.5209
89.1819
99.5343
89.4849
99.8497
96.6059

2,368,200
2,368,200
7,716,976
7,716,976
7,658,176
7,658,176
2,354,900
2,354,900

0.1406
3.1743
0.4581
10.3436
0.4546
10.2648
0.1398
3.1564

177,300
177,300
354,000
354,000
186,800
186,800
177,300
177,300

0.0105
0.2376
0.0210
0.4745
0.0111
0.2504
0.0105
0.2376

通过

/
通过

/
通过

/
通过

/
注：上表中“股份数”，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指相

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4.00

14.01

14.02

14.03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刘革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思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邓旭衡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冯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赖德贵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孙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腾文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臧鹤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得票数（股）

应选人数（5）人

1,679,5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9,612,641
1,678,427,9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540,326

1,678,600,1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712,539
1,678,600,6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713,017

1,678,600,6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713,025
应选人数（3）人

1,678,585,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697,409
1,678,584,4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8,696,801

1,679,571,9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9,684,299

比例（%）

99.7035
93.3065
99.6399
91.8692
99.6501
92.1000
99.6501
92.1006
99.6501
92.1006

99.6492
92.0797
99.6492
92.0789
99.7078
93.4025

是否当选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注：上表中“得票数”，指对应的得票数/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股）；“比例”，指对应的得票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12.00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00在关联股东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前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1,609,887,643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议案6.00、7.00在其他关联股东回避的情况下进行表决。

3、本次股东会对议案 3.00、4.00、5.00、6.00、7.00、9.00、10.00、11.00、12.00、13.01、13.02、13.03、
13.04、13.05、14.01、14.02、14.03进行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4、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股东表决结果，刘革新先生、刘思川先生、邓旭衡先生、冯昊先

生、赖德贵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孙慧女士、张腾文女士、臧鹤清先生当选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李懿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文泽雄、余东妮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1630 证券简称：同宇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7
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同宇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郑业梅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大沙镇

马房开发区同宇新材
0758-3202908
0758-3202908

tongyu@tyadm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卢荣欢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大沙镇
马房开发区同宇新材

0758-3202908
0758-3202908

tongyu@tyadmt.com

301630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①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系电子树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覆铜板生产。公司自成立以来，

始终秉承“不断创新、持续改进、为客户提供最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的经营理念，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工艺改进与品质保障，与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建滔集团、生

益科技、南亚新材、华正新材、超声电子、金宝电子等覆铜板知名企业，通过服务覆铜板行业客户，公

司产品最终主要应用于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讯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为中高端覆铜板行业提供树脂系统化解决方案，产品系列丰富，涵盖多种电子树脂。电子

树脂指能满足电子行业对纯度、性能及稳定性要求的合成树脂，其主要用途包括制作覆铜板、半导体

封装材料、印制电路板油墨、电子胶等，主要担负绝缘与粘接的功能。其中，制作覆铜板是电子树脂

的最主要应用领域之一。

公司产品制作覆铜板的主要流程为：将玻璃纤维布或其他增强材料浸润在公司产品中，一面或

两面覆以铜箔，经热压后形成一种板状材料，即覆铜板。公司产品在下游覆铜板行业（以玻纤布基覆

铜板为例）及主要终端应用领域的展示如下：

（2）主要经营模式

①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双酚A、环氧氯丙烷、四溴双酚A、DOPO、基础液态环氧树脂、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酯（MDI）和丁酮等生产原材料。计划部根据销售预估计划，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编制物料申购计划，采

购部按照经批准后的申购计划，结合市场行情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比质比价，择优选择供应商合作，

并签署采购合同。公司已针对常用原材料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部通过对供应商产品质量、

交货周期、供应稳定性、价格及配合度等多个角度进行供应商绩效考核评估，并定期开展供应商评

审。公司在多年经营中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采购内部控制程序，已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了《供应

商管理程序》《采购管理程序》等一系列采购业务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②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订单确定生产计划，同时为了确保供应稳定以及提高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

能力，公司也会根据市场情况适当备货。公司以DCS自动化控制的方式组织生产，通过物料投入、反

应过程监控、出货质量控制等控制工序，对产品性能进行管控；并借助精细化的ERP系统完成生产订

单生成、下达车间领取物料、生产完毕报检、检验合格后入库等生产程序。在质量控制体系上，公司

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全员共同参与并贯穿于研发到制造到交付的全过程。

③销售模式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直销模式为主，以利于保障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帮助客户提升竞争

力。公司存在少量贸易商客户，为买断式销售。公司不会对贸易商客户下游销售情况进行管理，不

会干涉其与其他公司进行业务合作。

公司通过参加行业高层论坛和技术研讨会、拜访客户及现有客户推荐等方式，拓展业内主流中

高端覆铜板应用市场。公司主动开发维护国际国内领先覆铜板企业客户，提供高端应用和国产化替

代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布局优质覆铜板企业潜力客户，结合客户转型升级需求及市场定位实际情况，

提供合理化产品升级解决方案。在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销售部门推动客户试样评估及小批量导入

进度，并尽快实现批量化合作。与客户确定合作关系后，公司会与客户签订合同，保质保量完成交付

任务。

（3）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公司始终专注于覆铜板生产用电子树脂，打造适用于无铅无卤覆铜板的成熟产品体系，并通过

持续的研发投入，向高频高速覆铜板用电子树脂产品方向延伸。公司已与建滔集团、生益科技、南亚

新材、华正新材、金宝电子、超声电子等全球覆铜板行业知名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快速

成长为覆铜板领域电子树脂主要内资供应商，持续提升电子树脂这一电子行业重要基础材料的国产

化率。

公司产品具有高可靠、阻燃、综合性能优异等特性，凭借良好且稳定的产品品质及本土化优势，

有效降低了下游客户对外资和台资企业的依赖；公司在无卤素电子树脂解决方案中的DOPO改性环

氧树脂克服了传统无卤素环氧树脂吸水性偏高、耐热性不足等缺点，提升覆铜板抗剥强度及尺寸稳

定性、降低热膨胀系数，补齐国内市场在消费电子HDI类覆铜板产品方面的技术短板。BPA型酚醛

环氧树脂和含磷酚醛树脂固化剂凭借稳定的品质和高性价比获得了下游客户的高度认可。在高频

高速覆铜板适用的电子树脂领域，公司自主设计开发的苯并噁嗪树脂和马来酰亚胺树脂，已获得客

户充分认可，产销量逐步增加；自主开发的聚苯醚树脂和高阶碳氢树脂，具有极好的介电性能，目前

已通过部分客户认证测试，正在积极商业化推广中，相关产品成功实现商业化推广的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该类产品若成功实现商业化，将为国内高速覆铜板Low Loss（低损耗）及Ultra low loss（超低损

耗）级别材料提供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20,281.06万元，较2024年增长26.28%；实现销量61,584.44吨，较

2024年增长34.55%。受江西同宇固定资产折旧增加的影响，产品单位制造成本相对较高，2025年公

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2,730.60万元，较2024年下降11.16%。

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如下：

①电子树脂行业需求快速发展

2025年度，覆铜板行业在AI及汽车电子等应用领域需求增长的带动下，市场呈现结构性复苏态

势。据 Prismark2025年第四季度报告，2025 年全球PCB产业的产值将达到848.91亿美元，同比增加

15.4%。受AI及汽车电子增长带动，高多层板和HDI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2025年HDI市场预

计实现25.6%的高增长，高多层板预计增长18.2%。从地域分布看，全球增长格局呈现中国引领、东

南亚补充的态势，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大PCB市场，占全球产值比重超过50%，2025 年增长率将达到

19.8%。作为电子产业的基础材料之一，覆铜板也跟随不同领域对PCB需求不断增加而增加。近年

来，我国覆铜板行业产品结构升级趋势凸显，无铅无卤、高频高速、IC 封装等中高端覆铜板已成为市

场主流发展方向。随着高等级覆铜板产能的不断扩张，下游客户对中高端电子树脂产品的需求持续

增长。

②江西同宇产品陆续通过客户认证，产销量较快增长

作为覆铜板行业的重要基材，电子树脂的品质表现会影响覆铜板性能，因此下游客户对电子树

脂供应商的认证非常严格。江西同宇投产后，公司积极推进产地变更认证和新产品认证。截至报告

期末，江西同宇的BPA型酚醛环氧树脂、含磷酚醛树脂固化剂、DOPO改性环氧树脂、四酚基乙烷环氧

树脂、高溴环氧树脂等产品已完成产地变更认证。产品认证通过后，产销量快速增长，进一步提升了

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③公司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高性能覆铜板用电子树脂市场长期为国际先进企业垄断，公司积极推进中高端电子树脂的国产

化进程，定位于中高端覆铜板生产领域的电子树脂细分行业，凭借良好的性能和稳定的品质、较高的

性价比和优质的服务，打破了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垄断，降低了我国覆铜板厂商对进口电子

树脂的依赖，成为了下游部分知名覆铜板企业高性能覆铜板用电子树脂的主流供应商。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引入、培养研发人才，积极推进前瞻性电子树脂

研发和工艺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匹配电子信息产业链高端化、精细化发展需求。

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聚焦主流核心客户市场需求，持续深化与战略客户的长期稳定合作，大力

拓展布局新客户；通过承办“2025年中国覆铜板行业高层论坛”会议，有效提升公司行业影响力。

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严格遵循 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实施全流程质量管控，

着手开展 QCC 质量改善活动，逐步推动产品质量提升。报告期内，江西同宇完成 IATF16949 汽车质

量管理体系搭建与落地运行，并于2025年12月顺利通过 BSI 权威认证，为产品质量稳定性、客户信

赖度及市场拓展筑牢了管理基础。

在生产制造方面，公司持续优化生产制程，不断强化中高端电子树脂规模化量产技术与工艺优

势，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稳定性，为市场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2,249,925,284.67
1,702,404,456.43

2025年
1,202,810,561.02
127,306,022.58

126,252,519.04

20,755,760.29
3.7260
3.7260
10.70%

2024年末
1,506,755,252.24
798,420,822.07

2024年
952,468,495.55
143,305,585.14

140,333,906.90

28,932,485.41
4.7769
4.7769
19.8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9.32%
113.22%

本年比上年增减
26.28%
-11.16%

-10.03%

-28.26%
-22.00%
-22.00%
-9.17%

2023年末
1,418,966,469.79
638,740,423.37

2023年
886,249,491.61
164,479,266.27

159,578,334.35

184,622,167.49
5.4826
5.4826
25.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276,406,399.77
33,148,952.08

33,045,197.84

-10,502,550.53

第二季度
294,931,019.75
33,094,917.09

32,817,166.40

15,186,842.68

第三季度
328,099,938.10
36,460,651.78

36,259,551.79

-153,710.30

第四季度
303,373,203.40
24,601,501.63

24,130,603.01

16,225,178.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驰

苏世国

纪仲林

章星

邓凯华

四 会 兆 宇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胡展东

邱利华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华
夏 行 业 景
气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李清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8,241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外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9.99%
19.60%
9.00%
6.45%
4.52%

3.94%

1.50%
1.42%

0.59%

0.25%
（1）张驰和苏世国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四会兆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同宇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张驰为四会
兆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驰与四会兆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8,643

持股数量

11,997,300.00
7,839,700.00
3,600,000.00
2,580,100.00
1,806,100.00

1,577,500.00

599,300.00
567,100.00

235,386.00

100,0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1,997,300.00
7,839,700.00
3,600,000.00
2,580,100.00
1,806,100.00

1,577,500.00

599,30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2,520,000.00
0.00
0.00

0.00

480,00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